深圳市宝安区发展散装水泥基金退款申请表

申请日期：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宝散退字（  ）第  号

	工程名称
	
	工程编号
	

	建 设 单 位
	单位全称（公章）
	
	经办联系人
	

	
	单位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
	
	开户银行
	
	帐    号
	

	散装水泥基金缴款

通知单编号
	
	散装水泥基金金额（元）
	

	缴款收据编号
	
	工程竣工日期
	

	缴款日期
	
	建筑总面积（M2）
	

	工程地址
	
	原核算水泥总用量（吨）
	

	栋    数
	
	层    数
	

	施工单位名称
	
	结构类型
	

	建   设   单   位   申   报

	序号
	单位工程名称
	使 用 散 装 水 泥 或 预 拌 混 凝 土

	
	
	商  标
	型号和规格或标号
	用  量（单位）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合计混凝土用量（M3）
	
	折合水泥用量

（吨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实际水泥总用量（吨）
	
	散装水泥实际用量（吨）
	
	占使用总量

比例（%）
	

	
	
	袋装水泥实际用量（吨）
	
	占使用总量

比例（%）
	

	申请返退散装水泥基金金额（大写）：
	¥


	宝  安  区  建  设  局  核  定  填  列
	实际水泥

总用量（吨）
	
	散装水泥实际用量（吨）
	
	占使用总量比例（%）
	

	
	
	
	袋装水泥实际用量（吨）
	
	占使用总量

比例（%）
	

	
	区建材办
经办人员

核验意见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区建材办

负责人

审核意见
	

	
	
	

	
	应返退发展散装水泥基金

	
	缴纳发展散装水泥基金金额（元）
	返退比例（%）
	应返退发展散装水泥基金金额（元）
	财务经办人

	
	
	
	
	

	
	返退发展散装水泥基金金额（大写）：

	
	宝安区建设局负责人

审批意见
	

	
	
	


注：本表一式三联，一联区建材办返退保证基金依据；二联区建设局财务科返退保证金付款入帐凭证；三联建设单位应收保证金返退入帐凭证。

办理发展散装水泥保证金退款手续程序

1、申请退款单位必须是原缴款单位；

2、原缴款单位在工程竣工后三个月内，携以下材料到宝安区建材办办理退款申报手续；

1）购买散装水泥或预拌混凝土发票原件和复印件（所使用水泥必须有市建设局颁发的备案证）；

2）缴交散装水泥基金交款通知单、发据的原件和复印件；

3、宝安区建材办经办人员审理所提交的材料后，提出核退意见；

4、宝安区建材办负责人提出审核意见；

5、经区建设局分管局领导审批后，到局财务科办理退款手续；

6、宝安区建设局财务科根据建材办意见和分管局领导审批结果，计算应退金额； 

7、申退单位在办理保证金退款时，须提交财务收款收据。
第一联：区建材办返退保证金依据（白）


第二联：区建设局财务科返退保证金付款凭证（红）


第三联：建设单位保证金返退入帐凭证（蓝）








